
 

法国消防队伍中的两种消防体制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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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法国的消防体制与世界上其它国家有所不同，它具有三种不同的编制，即：一种是军队编制的现役消防，一种是政府编制

的职业消防，还有一种为志愿消防。对于后两种消防体制，法国政府于1999年5月公布了一系列新的消防法规、现将法国这两

种消防体制的情况，结合新的消防法规作一简单介绍。   

                （一）  

    法国的职业消防队伍的编制及机构的设置，原来是以市、镇一级为单位的。根据法国法律规定，市、镇首长负有保护全体

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活环境不受破坏的责任。然而，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，尤其是科学技术，交通运输手段的不断更新，各

类灾害的危害程度日趋严重，而人们对安全意识的要求必然增强。因此，要市、镇一级消防机构来承担各类救灾任务，显然是

力不从心。  

    新的消防法在充分认识到这一严酷事实的基础上，规定自公布实施之日起，成立省级消防救援机构（简称SDIS）。它的责

任是统辖全省的消防队伍及消防器材，处理有关财务及人事方面的事项。当然，最主要的是承担一切重大事故的扑救工作。新

的消防法，对省级消防队所使用的消防器材，以及消防队队员个人装备的配置也作了重大的修改，补充了许多新的内容，制定

了一系列标准。  

    新的消防法规定，省级消防机构受省长领导，作为一种地方行政机构，其责任范围与现存的安全警察相似。在平时，它有

权采取防止各种灾害发生的预防措施，检测各公共场所的消防安全设施，制定有重大火险单位的灭火作战预案。  

    每一个省级消防机构，都设一个管理委员会，受省政府领导。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分别来自省、市、镇公立公益机构。其任

期为二年，选举产生。作为省长，他可以参加管理委员会工作的全过程，且有权在紧急情况下要求召开全体会议。  

    省消防机构的执行长官为省内务部长，其职责是全面负责机构内部的各项工作，协调参与安全工作的其他各方面的关系。

最重要的是他享有省长授予的权力，发布消防队出动救援的命令。具体是：  

  ·指挥以省消防队为主体的各项救援行动。  

  ·指挥实施属于省消防机构责任内的各类灾害预防措施。  

  ·监督与协调市、镇和跨市镇间的各项灾害预防与扑救行动。  

  ·对省消防机构的行政管理与财务管理，享有最后决定权。  

    新的消防法，对省级消防机构的内部设置也作了详细规定。具体是：  

  ·成立省消防救援行动中心，该中心的任务是指挥调动省消防队的出动救援活动。  

  ·成立一个或几个接警处理中心，该中心的任务是接受报警并作出及时处理。该类接警处理中心与警察局通讯网互联。  

    新的消防法同时还对跨省的消防救援活动作了具体的规定。一般来说，跨省的消防救援活动大多是扑救大规模的森林火

灾，和应付各种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何调配，指挥各省消防队进行协同作战，新消防法均有详细说明。  

    新消防法规定，在二年内，各省消防机构都必须绘制本省可能发生灾害的分布分析图。其目的在于明确省消防机构的法定

职责。分布分析图将提供给每个消防救援行动中心，用于明确它的职责范围。对于各类可预见的灾害事故，均需制定作战预

案，以便一旦发生，消防队可快速出击，有效扑救。  

                （二）  

    作为第三种消防力量，法国全国共有约20万名志愿消防队员，他们在灭火战斗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然而，在新消防

法公布之前，他们缺少法律上的承认。志愿消防队员年龄分别在16岁至55岁之间（军官年龄可达60岁），其任期为5年一任。

他们当中15％的人员不从事专业救护行动，85％人员受过各项专业训练，担负各类灾害事故的救援工作。在全体志愿消防队员

中，约有7500名分别为医生、药剂师、护士。  



    志愿消防队的重要性是毋容置疑的。如果我们按每个省平均需要两千名志愿消防队员计算，单单法国东部的5个省就需要

目前全国20％的志愿消防队员。然而，在现今法国10238个消防救援中心中，只有7000个中心有志愿消防队员。  

    志愿消防队员的酬金既不是工资，也不是待遇，而仅是因为他们为国家和人民利益作出了贡献，出于一种感激而支付的一

点津贴。直至1995年，这种津贴也是很少的，一般志愿消防队员的津贴是40法朗/小时，军官是60法朗/小时。  

    今天，志愿消防队制度出现了危机。其原因是加入的人数日趋减少及招聘的时间一再被延长。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消防

队出动的速度。据测算，在1948年时，消防接警出动时间是6秒，而现在则已增加到10分钟。因工作量大大的增加、农村的荒

凉、志愿消防队员居住地与工作距离太远、消防救护对象的多样化等诸多因素，严重地阻碍了志愿消防队的发展。  

    新消防法首先肯定了志愿消防队的重要作用及合法地位。新消防法明确指出，志愿消防队员参加公共安全防范和火灾扑救

抢险，其性质是为国家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被破坏而作出的必不可少的贡献。  

    在肯定志愿消防队作用的同时，新消防法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条文。如在训练法中规定，每个志愿消防队员服役前和服役中

都有接受训练的权力，并对受训的期限作了明确的规定。最初的训练在开始3年内不得少于30天，第一年不得少于10大，三年

以后的训练，每年不得少于5天。对于志愿消防队员应享有的权利，新消防法也有明确的规定。作为一名志愿消防队员，其带

薪休假的天数，在与他的实际工作天数作出比较后，即可确定。至于社会津贴的计算和可享受的其他福利，则与其服务的年限

联系起来考虑。新消防法规定，在国家、志愿消防队、保险公司三者之间需达成一份协议，以确定在何种情况下方能削减支付

给志愿消防队员的火险津贴。这样的目的，也是为了保护志愿消防队员的利益。新消防法强调指出，广大人民应理解，在消防

救援工作中，志愿消防队员自愿服役是多么地难能可贵，他们的忘我工作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。新消

防法热诚欢迎各界合格人士投身到消防战线上来。随着新消防法的实施。一旦成为志愿消防队的成员，其个人利益将会得到充

分的保证。  

                 (三)  

    新消防法从目前三种消防力量面临日益繁重的灭火救灾任务考虑，提出了要求各省、市、镇筹建预备役合同制消防队的设

想。这支队伍必须参加消防公共安全，灭火救援救生的训练。在今后如志愿消防队无力担当重任，或真有一天需要解散志愿消

防队时，则就可依法组建一支合同制消防队。新消防法规定了可供实战的预备役合同制消防队员必须符合的条件、合同期限、

及训练方法等。由于是合同制性质，这种消防队员与政府消防机构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雇佣关系。因此，作为雇主，消防机

构如有任何要求，必须以书面形式制定计划通知他们。一旦形势需要，例如发生重大紧急的火灾事故有较大的人员伤亡时，则

允许预备役合同制消防队立即投入战斗。对于这种消防队员的个人利益，新消防法也有具体的保障。例如，新消防法规定将火

险律贴改为承包合同制和火险保险，总金额的计算将参照志愿消防队的标准。目前，筹建预备役合同制消防队的工作已开始着

手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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